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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字解释
（1） 财政拨款收入: 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拨款。
（3）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指国家通过向社会征收以及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并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拨款。
（四）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五）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 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七）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各项支出。即单位人员工资、日常公用经费、对个人和家庭补助等。
（八）项目支出：指单位除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九)年初结转和结余: 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年末结转和结余: 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一)机关运行经费: 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十二）森林植被恢复费：指森林植被破坏后，需要人工治理、恢复的费用。
（十三）“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
二、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情况说明
按照“2017年度市直单位综合考评指标体系”，三类职能指标，市林业局考核指标主要是：经济发展目标任务、部门职能工作和招商引资指标任务。
（1） 经济发展目标任务
芒市林业局2017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与市农业局共同完成“第一产业增加值23.8亿元，农林林牧渔业增加值24.4亿元”。任务完成情况：2017年预计实现林业生产总值5.39亿元，增加值4.58亿元，基本完成年度任务。
（2） 招商引资指标任务
芒市林业局2017年招商引资任务：投资信息2条，项目2个，资金1亿元。任务完成情况：招商引资项目：孔雀谷省级森林公园；投资公司德宏钻石人间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6亿元，2017年到位资金约1亿元，完成目标任务。
（3） 部门职能工作
根据州林业局下达的任务，结合林业职能职责，2017年芒市林业局职能工作任务主要是：营造林项目任务、森林资源保护、林权改革等工作。任务完成情况：2017年，完成新增造林1.78万亩，木本油料提质增效1.4万亩，森林抚育1万亩，低效林改造0.5万亩；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林业资源保护全面加强。严格执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加强公益林管理；落实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政策，逐步建立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完成全市83.72万亩公益林调查核实工作，兑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613.72万元；完成天然商品林停伐保护区划面积101.89万亩，编制完成《云南省天然商品林停伐保护芒市实施方案》，兑现政策补助资金428.96万元；办理林权流转变更151件，面积0.68万亩，实现流转金额1213.88万元；办理林权抵押贷款155件（宗），抵押林地面积1.49万亩，抵押贷款2.05亿元；兑现林业贷款贴息资金126.16万元。
（四）存在的问题
2017年，芒市林业局虽然基本完成了各项考核目标任务，但在林业发展和保护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是：一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林业改革发展任务重、压力大，林业生态环境亟待改善，受现行管理体制制约，林业发展方式有待进一步转变。二是林业大资源，小产业的状况尚未得到改变，林业生态建设、资源管护、产业发展等工作推进难度大，林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三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州、市重点（大）项目工程的落地实施，征占用林地面积指标需求日益增多，森林资源保护与利用矛盾突出，保护与开发任重而道远。四是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匮乏，林业科技与生产脱节，技术研究创新和推广技术滞后，人才引进和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